关于《关于明确和田地区殡葬收费服务项目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新发改规〔2024〕9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 民政厅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我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新发改收费〔2025〕363号）、《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殡葬服务机构收费网络集中公示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发改收费〔2025〕97号）文件，结合和田地区实际起草了《关于明确和田地区殡葬收费服务项目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拟指导各县市及有关部门加强基本殡葬服务供给。现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制定目的

为深化殡葬改革和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进一步健全殡葬基本服务保障制度，提高为民服务质量,聚焦特殊群体、群众关切，着力履行基本民生保障、基本社会服务等职责,以提升殡葬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基础,以满足人民群众殡葬需求为导向，加强殡葬服务供给，完善殡葬收费政策，遏制殡葬服务市场乱收费现象。

二、制定过程和制定依据
（一）制定过程

《关于明确和田地区殡葬收费服务项目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制发前已征询相关行业部门及各县市相关部门意见。

（二）制定依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新发改规〔2024〕9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 民政厅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我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新发改收费〔2025〕363号）、《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殡葬服务机构收费网络集中公示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发改收费〔2025〕97号）

三、制定过程中不同意见的协调情况

本细则涉及地区发改委、财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县市民政局、发改委、财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地区民政局于2025年11月25日函至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建议。其中六家单位提出意见建议。

（一）地区发改委提出两条意见建议。

1.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标准。县级及以上......等3项修改为“县级及以上殡仪延伸服务包括遗体整容（含洁身、更衣），吊唁设施设备租赁等2项”，已采纳。

2.《和田地区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关于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的通知（送审稿）》已报行署审定，目前未印发执行，建议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标准以正式文件为准，已采纳，附件2为正式印发文件版本。

（二）地区财政局提出2条意见建议。

1.标准服务基本收费标准按照自治区文件执行。

2.地区出台的延伸服务收费标准由地区发改委、民政局研究决定。

《关于明确和田地区殡葬收费服务项目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文件起草目的为明确和田地区殡葬收费项目范围，其中6项基本服务按照自治区价格文件执行。延伸服务收费标准按照《和田地区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关于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的通知》（和发改规〔2025〕1号）文件执行。15项市场调节价殡葬项目清单按照和田地区殡葬机构实际收费项目情况，经查漏补缺制定项目清单。地区财政局2条意见建议与文件内容一致，文件不做修改。

（三）和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4条意见建议。

1.明确三级收费分类，清晰界定政府定价（4项基本服务）、政府指导价（公益性公墓相关费用）、市场调节价的适用范围，标注禁止额外收费的附属环节。

2.强化明码标价要求，需在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标准、减免政策及投诉电话，套餐服务须列明单项价格，禁止模糊标价。

3.细化禁止性条款，明捆绑销售、强制服务、重复收费、价格欺诈等为递规行为，便于执法落地。

4.健全协同监管机制，界定民政、市场监管、发改部门，职责，建立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加强市场调节价项目价格监测。

第一条在附件1-3中已明确了定政府定价（4项基本服务）、政府指导价（公益性公墓相关费用）、市场调节价。在正文中已明确禁止除此文件以外的殡葬收费项目，因此不予采纳；第二条根据《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殡葬服务机构收费网络集中公示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发改收费〔2025〕97号）文件要求，对明码标价已经做出要求，因此不再重复要求；第三条和第四条为后期计划出台殡葬管理条例细化措施相关内容，不在此文件范围内，因此不予采纳。

（四）墨玉县财政局提出1条意见建议。

1.根据自治区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新发改规〔2024〕9号），第九条“葬服务收费的执收主体为行政事业性单位的，使用自治区财政厅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收入按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制度要求全额上缴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其它殡葬服务机构和经营单位使用税务部门的税务票据，税后收入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主要用于殡葬事业发展。”我单位结合部门职责。对殡葬服务收费的票据使用、资金收缴及管理情况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关于明确和田地区殡葬收费服务项目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文件起草目的为明确和田地区殡葬收费项目范围，自治区文件已明确的工作要求，不再重复要求。

（五）洛浦县发展改革委委员会提出2条意见建议。

1.对附件2，《和田地区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标准表》（二）公益性公墓服务中，1公益性公墓骨灰墓单穴、双穴的服务内容及流程中，建议明确其规格，即占地面积最小或最大多少平方米。
2.对附件2，《和田地区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标准表》（二）公益性公墓服务，2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服务内容及流程中，建议加入绿化、打扫、看管等相关责任。

附件2为《和田地区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关于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的通知》（和发改规〔2025〕1号）文件内容，已征求各部门意见并印发文件，因此不做修改。

（六）于田县民政局提出1条意见建议。

1.因国家没有专门对墓穴的设计规范要求，只参照房建设计标准设计墓穴，经咨询多家设计公司、施工单位及第三方结算评估公司，砖混结构单墓穴最低成本价都在3000元以上每座，建议适当提高墓穴成本价3000-3500元。

附件2为《和田地区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关于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的通知》（和发改规〔2025〕1号）文件内容，已征求各部门意见并印发文件，因此不做修改。于田县民政局提出问题已反馈至自治区民政厅，待自治区民政厅与国家民政部对接后具体反馈。
四、发文范围

该通知拟发文至各县市民政局、发改委、财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五、主要内容

《关于明确和田地区殡葬收费服务项目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共四部分，包括殡仪基本服务收费标准、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标准、殡仪服务项目清单、工作要求。

1.《关于明确和田地区殡葬收费服务项目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第一部分明确按照《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 民政厅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我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新发改收费〔2025〕363号）文件落实殡仪基本服务收费标准。

2.《关于明确和田地区殡葬收费服务项目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第二部分明确和田地区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标准按照《和田地区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关于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的通知》（和发改规〔2025〕1号）文件执行。
3.《关于明确和田地区殡葬收费服务项目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第三部分明确15项和田地区殡仪服务项目清单，执行市场调节价。

4.《关于明确和田地区殡葬收费服务项目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第四部分明确以上三项为和田地区殡葬服务收费范围，此外无其他收费项目。

                和田地区民政局

                2025年12月30日


